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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璟瑜，财务负责人鲍丽娜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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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43,247,093.27 1,002,289,327.80 3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421,486.67 61,189,691.98 2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0,581,737.94 61,876,887.82 1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471,534.70 108,465,503.41 -53.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1.39% 0.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274,366,509.85 8,959,650,107.67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50,375,536.25 4,775,999,296.57 1.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98,619.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48,336.23 子公司收到的财政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0,779.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0,041.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9,148.00  

合计 3,839,748.7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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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7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中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 225,000,000    

德国埃贝斯乐股

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20% 189,000,000    

宁波福尔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4% 82,040,000 82,040,000 质押 74,300,000 

龚斌 境内自然人 3.65% 27,340,000 27,340,000 质押 4,363,400 

秦皇岛方华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20,000,000    

上海华德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9,709,000    

龚福根 境内自然人 0.89% 6,690,000 6,690,000 质押 6,6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夏盛世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6,228,868    

宁波海达蓝源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4,100,000    

澳门金融管理局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46% 3,458,07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00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 18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000,000 

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9,7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09,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盛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28,868 人民币普通股 6,22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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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达蓝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3,458,076 人民币普通股 3,458,076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2,641,175 人民币普通股 2,641,175 

胡海存 2,125,798 人民币普通股 2,125,798 

殷利洲 1,864,562 人民币普通股 1,864,562 

何小英 1,72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龚福根先生持有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股份，龚斌先生持有宁波福尔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40%股份。龚福根先生和龚斌先生为父子关系。除前述之外，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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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营业利润情况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3.4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4.02%、营业成本9.8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9.87%，主

要系随业务量的平稳增长而相应增长所致；税金及附加0.1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18.61%，主要系财会（2016）22号

文件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将原管理费用核算的税金计入税金及附加核算而导致的核算范围扩大所致；销售费用0.54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8.16%，主要系随业务量的平稳增长而相应增长所致；财务费用0.45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41.04%，

主要系增加2016年下半年新发行16京威债券利息所致；投资收益-0.28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6.21%，主要系合营联营

公司经营情况好转所致。 

二、资产负债情况 

在建工程与上年末相比增长60.45%、同时预付账款与上年末相比增长54.77%，主要系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和无锡威卡威

两大生产基地处于厂区建设期，新增工程款及设备生产线所致；短期借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0%，主要系新增信用贷款3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所致；应交税费与上年末相比降低48.56%,主要系上年末收到德方股东赔偿2.7亿所产生的所得税款6,750

万所致；应付利息与上年末相比增长86.52%，主要系较上年同期增加债券利息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利润分配情况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以公司截止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750,000,000股为基准，公司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2017年3月28日，公司召开2016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权益分派事项已于2017年4月19日实施完毕。 

2、债券发行事项 

经本公司2016年4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2016年5月13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的公司债券，2016年已发行第一期15亿元，2017年4月19日已发行第二期5亿元。 

3、拟发行股票事项 

经本公司2016年8月1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2016年9月5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非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不超过250,000,000股（含250,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0亿元（含70亿元，含发行费用）。 

根据证监会2017年2月15日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的文件规定，公司2017年3

月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非公开发行不超过本次发

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7.5亿股的20%，即不超过1.5亿股（含1.5亿股），且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含50亿元，含发行

费用），若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50,000万股。因公司

已实施完毕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将由不超过1.5亿股（含1.5亿股）

调整为不超过3亿股（含3亿股）。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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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龚斌;秦皇

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龚福根; 

股份限售承

诺 

因本次发行而获得的京威股份的股份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基于本次发行所取得的股

份因京威股份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

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锁定安排。 

2014 年 05 月 10 日 

2014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2

日 

正

常

履

行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龚福根;龚

斌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一、福尔达投

资、龚福根、龚斌及福尔达投资、龚福根、

龚斌下属全资、单独或与他人联合控股或

能够形成实际控制的子公司目前未从事与

京威股份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

营业务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二、福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承

诺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

何在商业上对京威股份或其下属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福尔达投资、龚福根、

龚斌促使福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下属

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及境

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京威股

份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三、

如福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或福尔达投

资、龚福根、龚斌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存在任何与京威股份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

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条

2014 年 05 月 10 日 
长期

有效 

正

常

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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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优先提供给京威股份或其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龚福根;龚

斌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1、福尔达投

资、龚福根、龚斌不会利用股东地位，谋

求京威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企业在业

务经营等方面给予福尔达投资、龚福根、

龚斌及其关联方（京威股份及其下属全资

或控股企业除外，下同）优于独立第三方

的条件或利益；2、对于与京威股份经营活

动相关的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福尔达投

资、龚福根、龚斌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公允、

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不会利用该等关联

交易损害京威股份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

益；3、福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资将严

格按照京威股份的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的规定，在其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关联交易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4、在

福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及其关联方的

业务、资产整合过程中，采取切实措施规

范并减少与京威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

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确保京威股份及其

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2014 年 05 月 10 日 
长期

有效 

正

常

履

行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龚福根;龚

斌 

其他承诺 

关于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本次交易完成

后与京威股份做到业务、资产、人员、机

构、财务"五独立"，确保京威股份人员独立、

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

务独立。 

2014 年 05 月 10 日 
长期

有效 

正

常

履

行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德国埃贝斯

乐股份有限公司;李

璟瑜;张志瑾;麦尔家

族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

其他全资、单独或与他人联合控股或能够

形成实际控制的子公司（京威股份及其各

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除外，下同）目前

未从事与京威股份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本公司承诺不在中国境内

及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京

威股份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本公司促使本公司下属其他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

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京威股份或其下属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如本公司或本公

司下属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存在任何与

2010 年 08 月 25 日 
长期

有效 

正

常

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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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威股份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将促使该业

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

给京威股份或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中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规范关联交易承诺：1、不会利用主要股东

地位，谋求京威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

企业在业务经营等方面给予股东及其关联

方（京威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企业除

外，下同）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

2、对于与京威股份经营活动相关的无法避

免的关联交易，股东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公

允、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不会利用该等

关联交易损害京威股份及其他中小股东的

利益；3、股东将严格按照京威股份的章程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在其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联交易时，履行回避

表决义务；4、在股东及其关联方的业务、

资产整合过程中，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并减

少与京威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企业之

间的关联交易，确保京威股份及其他中小

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2010 年 08 月 25 日 
长期

有效 

正

常

履

行 

股权激励

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2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8,000 至 24,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0,001.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参股公司新能源汽车受行业及政策影响的业绩变动； 

2、 发行债券利息成本较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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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璟瑜 

 

                                                                              2017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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